林芝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公开比选工矿商贸

企业隐患排查项目服务商的公告

为加强和规范我局采购服务管理工作，我局拟通过比选方式择优选定工矿商贸企业隐患排查项目服务商，诚邀符合条件的服务商参加比选。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名称 

工矿商贸企业隐患排查项目。 

二、服务期限

按合同约定时间。 

三、服务内容 

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专家（企业）对我市30余家工贸和4家非煤矿山（探矿）等企业开展一次专项安全隐患排查、复查和安全教育培训工作。

四、报名资格要求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或资质（经营范围包含与应急管理、安全生产技术服务相关的内容）等； 

（二）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三）近三年内无违法记录，未被列入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五、报名资料

（一）营业执照复印件、开户银行许可证复印件或银行基本账户证明（加盖鲜章）；

（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明；

（三）经营场所证明材料（如租赁合同、房产证明、门店照片等复印件）；

（四）近三年内无不良行为记录且在经营活动中无违法违纪记录书面声明及“信用中国”“中国政府采购网”信用证明等截图； 

（五）报价单（按子项目分别报价，格式自拟，需加盖鲜章）； 

（六）其他能够证明企业实力、服务能力或类似项目业绩的佐证材料（如合同、荣誉证书等）；

（七）企业人员名单及资质。 

所有报名材料须按上述顺序装订成册，密封包装，并在封面上注明：公司全称、联系人、联系电话及所投子项目名称，封口处加盖单位鲜章。 

六、报名时间、地点 

报名时间：2026年1月27日至2026年2月2日18:00前，工作日上午9:30-13:00，下午15:30-18:30，仅接受现场提交报价资料，逾期不再受理。 

报名地点：林芝市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基础科

联系人：禹洁；联系电话：0894-5818511               

七、比选方式 

按照“公正公平、质量保证、价格从优、服务优质”的原则，原则上按最低报价遴选服务商，但不以最低报价为唯一选取依据。比选结果经林芝市应急管理局采购领导小组研究后，报局党委会及局长办公会研究确定。 

八、其他事项 

（一）报名服务商须对提供的材料真实性负责，如有隐瞒或弄虚作假行为，一经发现将取消资格，并列入我局服务商黑名单；

（二）本公告由林芝市应急管理局负责解释。

